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學生活動中心表演廳場地借用
校內行政、教職單位申請表
申請日期：   年    月    日
	借用單位
	

	活動名稱
	

	活動類別
	□會議 □活動 □演出 □課程 □講座 □其他_______________(請說明)　　　　

	
	概述 : 預計人數　　　人。 (活動人數請至少達250人)



	借用時間
	 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          時 至          時止  
 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          時 至          時止
 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          時 至          時止
	

	活動時間
	 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          時 至          時止
 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          時 至          時止

	兼任助理薪資
計畫編號
	
	 聯  絡  人：

	
	
	 聯絡電話：


 
	場地租借注意事項
	1 本表格限校內行政、教職單位借用使用，學生社團請另依相關辦法辦理。
2 請於活動結束後依據「表演廳場地使用驗收紀錄表」接受勘驗並於隔日前繳交驗收紀錄表。
3 相關借用規定：
   (1)若須設置售票處或張貼海報、標語等應在指定地點設置請用無痕貼(若不知曉請詢問場地工讀生)，並請於活動結束後清除。
   (2)場地及器材借用應負清潔維護之責，表演廳內禁止飲食，請借用單位派員管制，若借用單位或個人未善盡維護之責，應負責修護或賠償。
   (3)若無場地管理人員同意，請勿隨意操作器材，若有損傷應負責維護或賠償。
   (4)若取消借用最晚請於借用日前一天告知以便通知值班兼任助理，若未通知請如實支付兼任助理費用，若因使用單位遲到亦請按借用時間支付兼任助理費。
   (5) 夜間活動不超過晚上十時(包含撤場完成)，請斟酌貴單位活動時間，若無法場復完成請再借用隔天早上進行場復。
4 借用學生活動中心表演廳請確實支付兼任助理薪資，因保險問題請準時結束借用，兼任助理僅協助表演廳器材借用及場地管理，不予協助活動，依照勞基法每工作4小時需有0.5小時休息時間。
5 送單後不代表借用成功，需有工讀生可配合值班及符合使用規定方可借用，亦請借用單位收到回覆後主動通知兼任助理應徵編號，若未通知聘任則不予借用。



	申請單位(已閱讀注意事項並確實遵守規範)
	管理單位

	申請單位
	
	管理單位
	

	申請單位主管
	
	課指組組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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